
 安 徽 省 应 急 管 理 厅  
皖应急函〔2021〕266 号 

 

安徽省工贸行业安全监管工作警示单 

（2021年第 2号） 

 

各市应急管理局，广德市、宿松县应急管理局： 

现将 2021 年上半年度全省工贸行业安全监管工作有关情况

通报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上半年，全省工贸行业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65 起、死亡 66

人（生产安全事故统计信息直报系统 7 月 8 日数据），比 2020

年同期增加 49 起、多死亡 50 人，同比分别上升 306.25%、

312.50%；比 2019 年同期增加 22 起、多死亡 19 人，同比分别上

升 51.16%、40.43%。上半年，全省工贸行业未发生较大及以上

级别生产安全事故。 

截至 6 月 30 日，省应急管理信息化平台（以下简称“平台”）

注册工贸行业在营企业 24405 家。上半年各地开展执法检查企业

4849 家，平均执法检查率 19.87%，比 1 季度执法检查企业增加

2995 家。 



二、警示内容  

（一）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 

1.事故起数居高不下，较大涉险事故增加。1-6 月份全省工

贸八行业事故起数，在全国 32 个省级统计单位中，位列第三，

仅次于广东、四川省（广东 94 起、死亡 92 人；四川 90 起、死

亡 96 人），远高于第四名云南省（37 起、死亡 40 人），创 2016 

年以来我省同期最高值。 

1-6 月份，全省工贸行业发生 3 起一次性死亡 2 人事故，其

中 1 起为 2 死 1 伤，较去年同期增加 2 起；较 2019 年同期增加

1 起。太和县鸿盛纸业有限公司“3.15”中毒窒息事故虽然无人死

亡，但造成了 7 人不同程度受伤。 

2.事故地点覆盖全省，部分地区事故多发。1-6 月份，全省

16 个省辖市皆发生了工贸行业事故，合肥、滁州、马鞍山市分

别发生 17 起、8 起、7 起事故，位居全省前三位，3 市事故总数

占全省同期事故总数 49.23%；合肥市 5 个县（区）发生 2 起（含）

以上事故，分别为长丰县 4 起、庐江县 3 起，肥东县、肥西县、

巢湖市各 2 起；滁州、马鞍山市各有 2 个市（区）发生 2 起事故，

分别是琅琊区、明光市、雨山区、市辖区，池州、阜阳、芜湖市

各有 1 个县发生 2 起事故，分别是青阳县、太和县、南陵县，以

上 12 个县（市、区）合计事故总数 27 起，占全省同期事故起数

41.54%。 

3.部分行业事故总量上升明显，建材行业事故风险突出。1-6

月份，全省建材、机械、轻工行业事故起数分别为 23 起、14 起、



13 起，占全省同期事故起数 76.92%，其中建材行业事故占比达

35.38%，分地区看，建材行业事故合肥、池州市分别发生 6 起、

3 起，安庆、滁州、阜阳、马鞍山、宿州市各发生 2 起，占全省

总事故 29.23%。 

4.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成效不明显。4 月份，针对全省一季度

事故多发态势，我厅组织对合肥等市事故多发县（区）和企业开

展了针对性调研，提出事故防范措施建议，但 2 季度仍然发生了

41 起事故，比 1 季度增加 17 起，反映部分市未真正吸取事故教

训，警示作用不明显，事故防范措施仍停留在纸上（各市上半年

事故情况见附件 1）。 

（二）“平台”应用存在弱项 

1.企业自查隐患未上报红黄牌数较多。从安全监管二处

18-22 期警示数据看，被警示企业占比分别为 2.33%、1.44%、

3.72%、9.45%、5.94%，对比 1 季度呈典型探底回升态势，但在

2 季度激增的执法检查次数前提下，却未能遏制“企业自查隐患

未上报红黄牌”数，反映出部分市在执法检查中未将“线上”核查

作为检查内容之一，不利于推动企业落实隐患排查整改的主体责

任。 

2.企业自查隐患的质量不高。1 季度通报指出“多数企业未聚

焦„25+20‟检查事项表开展自查”，从第 18-22 期调度数据看，仅

滁州、马鞍山、铜陵、安庆市企业上报了自查重大隐患，其余市

企业自查重大隐患均为“0”，但省厅在 2 季度执法检查的 9 家企



业就发现了 8 条重大隐患，明显与各市工贸企业的安全生产现状

不符，全省工贸企业也远未达到标准化规范化的安全生产条件。 

3.部门执法效能不高。从第 18-22 期通报数据看，阜阳、铜

陵、六安市平均每家企业执法检查隐患条数分别为 6.9、5.5、5.3，

位列前三位，淮南市、广德市、宿松县平均每家企业执法检查隐

患条数分别为 0.9、1.1、1.2，位列后三位，且今年以来淮南市应

急部门执法检查未发现一条重大隐患，淮南市凤台县工贸企业扩

展信息连续 4 期通报均无任何变化，对每期发出的警示数据未采

取针对性措施。 

（三）工作职责不清，执法检查不聚焦 

1.上报事故信息行业分类不准确。今年 1 季度警示单中已

对各市上报错误的事故行业分类进行了通报，但从 2 季度上报事

故分类情况看，部分市未认真落实通报要求，依然存在管理分类

填报不准确。如：5 月 10 日亳州市亳州经开区应急管理局上报“亳

州市宏润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触电事故，行业分类为“轻工”，实

际该企业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为 27；6 月 6 日合肥市庐江县应急管

理局上报“庐江县安驰货物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触电事故，行业分

类为“商贸”，该企业实际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为 54；6 月 7 日六安

市裕安区应急管理局上报“六安华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高坠事

故，实际该企业国民经济行业代码为 75；还有 6 月 22 日阜阳市

颍州区应急管理局上报“冯志富自建房”火灾事故，6 月 30 日合

肥市庐江县应急管理局上报“庐江县庐城镇城东碧桂园二期 23

栋 108 室”液化气闪燃事故等。 



2.执法检查不聚焦。按照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攻坚年

重点工作安排，省厅设置“20+25”工贸行业重点执法检查调度表，

但各地在执法检查中仍存在“避重就轻”现象。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全省粉尘涉爆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企业 137 家，被执法

检查仅 49 家，占比 35.76%；30 人以上企业 26 家，被执法检查

13 家，占比 50%。如此低的执法检查率距离重点行业集中攻坚

目标还有不少差距。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厘清监管职责，加快推进分级监管。各地要认真落实

应急管理部工贸行业分类监管标准（应急厅﹝2019﹞17 号），

将皖应急函﹝2019﹞81 号中列入机械行业的 3411 锅炉及辅助设

备制造，3435 电梯、自动扶梯及升降机制造，3332 金属压力容

器制造等行业剔除，进一步厘清职责，依法履职。同时要按照《安

徽省工贸行业安全监管工作警示单（2021 年第 1 号） 》中提出

的要求，结合辖区企业特点、数量及监管力量，尽快明确辖区内

一个工贸企业对应一个执法主体，发文公告并向省厅报备。 

（二）坚持事故和问题导向，实施触发式执法。一是针对今

年以来发生事故仍在营业的工贸企业开展一次集中专项执法检

查，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要责令其停产整顿，对发生事

故后企业未采取针对性整改措施的要依法处罚，并在 8 月 20 日

前上报专项执法行动情况、事故企业整改情况和事故调查情况。

二是按照《应急管理部关于宁夏银川大多天盛金属材料技术有限

公司“6.28”较大爆炸事故情况通报》要求，开展以陶瓷内衬复合



钢管企业为重点的专项执法检查，遏止我省当前建材行业事故多

发态势。三是落实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攻坚年”各项工作要求，紧

盯钢铁、铝加工（深井铸造）、粉尘涉爆（涉粉 10 人以上）企

业，对粉尘涉爆（涉粉 10 人以上）企业实施全覆盖执法检查。 

（三）深化“平台”应用，实施线上巡查和线下检查工作深度

融合。一是要充分发挥“平台”数据汇总归集作用，将自查隐患上

报红黄牌和隐患整改红黄牌作为“线上”巡查的重点，对屡次发现

未落实隐患上报、整改闭环的企业进行约谈问询，必要时立即开

展执法检查。二是县区级应急部门要及时对委托乡镇（街道）的

执法检查信息进行审核上报。三是要结合工贸行业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方案明确的集中攻坚量化指标，加强“平台”数据采集上报工

作。  

（四）切实加强特殊时期工贸企业事故风险管控。进入 7 月

份，部分工贸企业陆续恢复正常生产，特别受钢铁、水泥等价格

拉动影响，部分企业产能加剧释放，一些企业为提高产量，将高

炉炉顶顶温、顶压调整至上限运行；一些水泥生产企业水泥回转

窑、水泥磨、煤粉制备系统等设备缺乏维修保养，“带病运转”

问题突出。各地要举一反三，针对事故暴露出金属冶炼、建材行

业安全管理方面的突出问题和短板，针对性开展监督检查，加大

执法处罚力度，有效管控辖区工贸企业安全风险。 

同时，各地要针对汛期高温多雨天气多变，雷雨、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频发的天气特点，突出高温熔融金属和铝镁金属粉尘

（废屑）等重点部位落实防水防潮防爆措施；突出有限空间、电



气安全等重点环节安全管理，严格执行汛期有限空间作业要落实

“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严禁未经审批开展有限空间作

业和遇险盲目施救；突出临山、临边等重点地段巡查，防内涝、

防雷击、防触电、防老旧厂房垮塌、防墙体倒塌、防危险物料被

淹流失、防次生灾害；落实防汛责任制，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

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应急处置，遇险情及时撤人停产。 

（五）开展工贸行业安全监管考核准备工作。我处在 2020

年工贸行业安全监管考核细则的基础上，对照日常监管工作和工

贸行业安全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目标要求，制定了 2021 年度工贸

行业考核实施细则，原则上按照 1-9 月份考核权重占 30%，1-12

月份考核权重 70%实施考核（考核细则见附件 2）。现随文印发

给你们，请认真抓好相关工作。 

 

附件：1.2019—2021 年上半年全省工贸行业事故对照表 

      2.2021 年度工贸行业安全监管工作考核细则 

 

 

 

安 徽 省 应 急 管 理 厅 

2021 年 7 月 9 日



 

附件 1 

2019-2021年上半年全省工贸行业事故对照表 
时间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21 年与 2019 年同比 2021 年与 2020 年同比 

对比  事故 

起数 

死亡

人数 

事故

起数 

死亡

人数 

事故

起数 

死亡

人数 
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 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 

地区  

合肥市 17 17 3 3 10 10 70.00% 70.00% 466.67% 466.67% 

淮北市 1 1 1 1 2 2 -50.00% -50.00% 0.00% 0.00% 

亳州市 1 1 0 0 1 1 0.00% 0.00% — — 

宿州市 2 2 0 0 4 5 -50.00% -60.00% — — 

蚌埠市 4 4 0 0 1 1 300.00% 300.00% — — 

阜阳市 5 4 1 1 0 0 — — 400.00% 300.00% 

淮南市 2 2 1 1 0 0 — — 100.00% 100.00% 

滁州市 8 8 2 2 3 3 166.67% 166.67% 300.00% 300.00% 

六安市 1 1 2 2 2 4 -50.00% -75.00% -50.00% -50.00% 

马鞍山市 7 7 0 0 3 4 133.33% 75.00% — — 

芜湖市 3 3 1 1 6 6 -50.00% -50.00% 200.00% 200.00% 

宣城市 2 2 2 2 3 3 -33.33% -33.33% 0.00% 0.00% 

铜陵市 1 1 1 1 2 2 -50.00% -50.00% 0.00% 0.00% 

池州市 3 5 1 1 4 4 -25.00% 25.00% 200.00% 400.00% 

安庆市 4 4 1 1 1 1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黄山市 4 4 0 0 1 1 300.00% 300.00% — — 

合计 65 66 16 16 43 47 51.16% 40.43% 306.25% 312.50% 



 

附件 2 

2021年度工贸行业安全监管工作考核细则 
考核

大类 
考核细类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 延伸考量内容 

防范

化解

安全

风险 

市级应急

管理部门

工贸行业

安全监管

工作（2

分） 

一、建立

安全隐患排查

和安全预防控

制体系，推动

实现“三个转

变”（0.5 分） 

查询“安徽省应

急管理信息化平

台 “一企一档”

模块 

 

 
1.监管台账中出现非工贸企业（0.1 分）：未发现非工贸

企业的不扣分，数量不到 5 家的扣 0.05 分，数量 5 家以上的
扣 0.1 分。 

2.企业规模信息（0.1 分）：有未按照大中小微型统计口
径分类的企业，数量不到 5 家的扣 0.05 分，数量 5 家以上的
扣 0.1 分。 

3.企业扩展信息（0.1 分）： 

（1）有扩展信息未填报企业，数量不到 5 家的扣 0.05

分，数量 5 家以上的扣 0.1 分； 
（2）扩展信息未按实际情况填报企业安全标准化创建和

安全风险管控“六项机制”建设情况的，数量不到 10 家的扣
0.05 分，数量 10 家以上的扣 0.1 分；并将此项纳入延伸考核
范畴，整体考量。 

4.企业注册信息（0.2 分）：经事故暴露或经举报核实的
企业未在“平台”注册的，特别情况：事故暴露或经举报核实
的未如实纳入金属冶炼、粉尘涉爆、有限空间、涉氨制冷、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企业监管台账的，发现一起，扣完
本项分数。 

 

 

 
 

 

 

二、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 

8.企业和单位依法履

行安全生产和消防安

全主体责任……推进

安全生产标准化……

（6 分） 

三、防范化解安全风

险 

9．……构建风险查

找、研判、预警、防

范、处置、责任“六项

机制”……（3 分） 

 

 



 

考核

大类 
考核细类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 延伸考量内容 

防范

化解

安全

风险 

市级应急

管理部门

工贸行业

安全监管

工作（2

分） 

二、推进

工贸行业安全

生产治理体系

和能力现代化

（0.7 分） 

查询 “安徽省应

急管理信息化平

台 ”“ 隐 患 排

查”“行政执法”模

块，调用“生产安

全事故统计信息

直报系统 ”事故

信息 

    1.企业隐患自查上报率（0.1 分）：上报率 90%以上或注册

企业数大于 3000 户上报率 80%以上的不扣分，上报率 80%

以上、不到 90%或注册企业数大于 3000 户上报率 70%以上的

扣 0.05 分，上报率 80%以下或注册企业数大于 3000 户的上

报率 70%以下的扣 0.10 分。 

2.红黄牌管理（0.3 分）：（从 8 月份起，每周通报，动态

考核，每有一次红牌扣 0.05 分，每有 2 次黄牌扣 0.05 分，扣

完为止） 

（1）隐患自查“红黄牌”企业数（0.1 分）：没有“红黄牌”

企业的不扣分，发现 1 家红牌企业的扣 0.1 分；发现 1 家黄

牌企业扣 0.05 分，2 家以上的扣 0.1 分。 

（2）隐患整改“红黄牌”数（0.2 分）：没有“红黄牌”企业

的不扣分，发现 1 个红牌扣 0.2 分；发现 1 个黄牌扣 0.05 分，

每增加 1 个扣 0.05，以此类推；以上红牌和黄牌合计扣完本

项得分不再扣分。 

注：政府检查发现隐患数比率不高的问题纳入延伸考核
①，整体考量。 

3.事故上报（0.2 分）：将不属于工贸八行业的事故上报成
工贸八行业事故的，发现一起扣 0.2 分。 

4.重复检查（0.1 分）：辖区无同一企业年度执法检查次数
超过 6 次的不扣分，年度检查次数超过 6 次的企业数不到 5

家的扣 0.05 分，5 家以上的扣 0.1 分。（此项考核安排在年底
进行） 

注：因执法信息上传故障等因素造成政府端相关数据缺
失的纳入延伸考核②，整体考量。 

 

三、防范化解安全风
险 

17.严格规范安全生
产监管执法……依法
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2 分）① 

四、夯实基础保障 

23.加强安全生产基
础建设……加大装备
配备力度。（1 分）② 



 

考核

大类 
考核细类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 延伸考量内容 

防范

化解

安全

风险 

市级应急

管理部门

工贸行业

安全监管

工作（2

分） 

    三、扎实

开展工贸行业

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

（0.8 分） 

综合查询 “安徽

省应急管理信息

化平台”“行政执

法”和“安全标准

化”模块 

    1.执法检查（0.6 分）：（（1）（2）项数据开始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 

（1）“金属冶炼企业”“涉氨制冷企业”“粉尘涉爆企业”“有

限空间企业”4 个库企业执法覆盖率合计数（0.3 分）：70%以

上的不扣分，65%以上、不到 70%的扣 0.05 分，60%以上、

不到 65%的扣 0.10 分，55%以上、不到 60%的扣 0.15 分，50%

以上、不到 55%的扣 0.2 分，50%以下的扣 0.3 分； 

（2）“大中小规模企业”库年度执法覆盖率（0.2 分）：40%

以上的不扣分，35%以上、不到 40%的扣 0.05 分，30%以上、

不到 35%的扣 0.10 分，25%以上、不到 30%的扣 0.15 分，不

到 25%的扣 0.2 分； 

（3）重点执法检查进展（0.1 分）：除省厅检查外，钢铁、

铝加工（深井铸造）、粉尘涉爆企业（涉粉 10 人以上）执法

检查覆盖率 90%以上不扣分，80%以上、不到 90%的扣 0.05

分。80%以下扣 0.1 分。 

2.金属冶炼企业及中型以上工贸企业安全标准化自评率

（0.2 分）：70%以上的不扣分，60%以上、不到 70%的扣 0.05

分，55%以上、不到 60%的扣 0.10 分，50%以上、不到 55%

的 0.15 分，50%以下扣 0.2 分。 

注：100%高危行业领域及中型以上工贸企业制定完善应

急预案体系和现场应急处置卡纳入延伸考核范畴，整体考量。 

四、夯实基础保障 

26.……加强应急预

案管理以及应急资源

填报等工作，定期开

展多部门、跨区域实

战演练。（3 分） 

说明：一、考核涉及企业数专指省应急管理信息化平台上营业状态“正常”的企业数。 

    二、评分主要采取网上考核的方式，相关延伸考量统一移交由省安委办现场考核组综合考量。 

三、2021 年度 1-9 月份考核权重占 30%，1-12 月份考核权重 70%。 

四、细则中“以上”均含本级、“不到”均不含本级。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9 日 印发 

共印 3 份 


